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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丰能源 6009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爱军 张中美 

电话 0951-5558031 0951-5558031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电子信箱 bfny@baofengenergy.com bfny@baofengenerg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5,734,339,661.56 33,294,741,578.77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352,943,140.19 23,352,196,668.45 -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9,759,587.03 1,581,175,223.70 62.52 

营业收入 7,520,497,290.93 6,519,584,182.56 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92,036,840.45 1,888,945,209.71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6,733,905.78 1,788,739,171.11 1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8 11.84 减少3.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8 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8 3.5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0,6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6.02 2,641,293,363 2,608,470,000 无 0 

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境 外

法人 
27.27 2,000,000,000 2,000,000,000 无 0 

党彦宝 

境 内

自 然

人 

7.53 552,000,000 552,000,000 无 0 

银川博润天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31 242,500,000 242,500,000 
质

押 
242,500,000 

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盛达润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86 210,000,000 210,000,000 无 0 

宁夏易达隆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85 208,700,000 208,700,000 
质

押 
208,700,000 

宁夏银海嘉汇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2.75 201,750,000 201,750,000 
质

押 
201,750,000 



人 

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新余宝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15 157,500,000 157,500,000 无 0 

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70 125,000,000 125,000,000 
质

押 
125,000,000 

宁夏银安信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02 75,000,000 75,000,000 
质

押 
7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党彦宝系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

开 发 行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6 宝丰 02 136850 
2016 年 11

月 23 日 

2021 年 11

月 23 日 
4,428.6 6.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4.65   29.8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95   13.6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主要目标与工作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密做好疫情防控，化危为机，科研创新能力加速提升，生产经营指标再上

新台阶，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5.20亿元，同比增长 15.35%；利润总额 23.54亿元，同比增长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2亿元，同比增长 10.75%；每股收益 0.29元，同比增长 3.57%。 

1、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保持生产安全高效。新冠疫情下，展现了公司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

反应能力、保障生产安全稳定运行的良好管控能力、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快速变化的强大应变能

力。防控措施及时有效，全公司约 14000 名员工无一人感染，保障了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在春

节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二月份，聚烯烃、焦炭的产能利用率接近 100%。根据防疫需要，紧急转产

可用于生产口罩外层纺粘无纺布的聚丙烯 S2040 牌号产品，既满足了疫情防控物资需要，又为公

司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针对从湖北返岗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施工人员，从湖北启程至

返岗施工，全过程发挥公司严、精、细、实的管理作风，保证了全员安全无恙，保证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复工。 

2、持续推进改革创新，不断优化生产经营 

生产方面，坚持以销定产，提高效率。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开发了可用于口罩生产的 S2040

等 6 个新牌号聚乙烯、聚丙烯产品，增效 8460 万元。完成了用于生产医用注射器等医用产品的

K4912、给水管材料 PE-100 等 7 个新牌号的技术储备。甲醇一厂通过优化配煤方案，使气化装置

运行更稳定、粉煤燃烧更充分，煤醇比由上年的 1.55 降至 1.5，节约原料煤（折标煤）3 万吨；

烯烃一厂通过改用性能相同、价格更低的催化剂，催化剂成本降低 30%，节约成本 1000多万元；

烯烃二厂甲醇制烯烃的单耗降至 2.87，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销售方面，不断优化销售策略。（1）加强终端客户开发，提高终端厂家销售份额。对焦炭终

端厂家的销售量占比 80%，比上年提高 7.3 个百分点；对烯烃终端客户的开发，有利于新牌号、

专用料的推广，及时获得用户的评价和反馈信息，提升品牌影响力。（2）推进定制化生产，满足

客户差异化需求。按客户要求的性能指标，生产销售定制化焦炭 25 万吨，同比增长 192%，满足

了客户特定需求，提高了产品销售价格。（3）加强市场研判，调整销售节奏。在新冠肺炎影响严

重时期，并未跟随其他厂家采取激进的降价措施，合理调整库存限度，待市场好转后消化库存，

减少了降价损失。（4）调整销售区域政策，提高销售均价。根据各大区域市场价倒推出厂价，适

度增加出厂价格较高的区域销售比例，同时保持其他区域市场的销售和影响力。 

采购方面，不断提高原料供应保障能力。（1）不断提升直购比例。甲醇终端厂家采购量占比

92%，比上年提升 5个百分点。原料煤采购主要与大型煤炭生产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长协占比

66%，直购比例 95%，保证了原料的质量和稳定供应。（2）主动研判市场趋势，看涨多采，看跌少

采，调整采购节奏，降低采购成本。（3）扩大采购半径，调控区域采购量，优化供应商结构，保



障稳定供应。（4）利用公司规模扩大、采购量增加的机会，争取更多的价格优惠。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投产，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2020 年 6 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

面投产，该项目包括 2019年 10月投产的甲醇制 60万吨/年聚烯烃项目和 2020年 6月投产的焦炭

气化制 220万吨/年甲醇项目。由世界一流化学企业——英国庄信万丰戴维技术公司提供技术、我

国央企——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造的 220万吨/年甲醇合成塔，是目前世界

上单套产能规模最大的煤制甲醇合成塔，并在公司首次投运，能为公司带来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

和单位成本优势。乙烯聚合装置采用雪佛龙菲利普斯双环管淤浆工艺，可以生产多系列双峰聚乙

烯产品、茂金属聚乙烯产品，实现进口替代。 

（数据来源：英国庄信万丰戴维技术公司（Johnson Matthey)官方网站，中国东方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4、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加速产品高端化进程 

2020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投入 6,570.82万元，同比增长 1,245.82%。今年成立的宝丰上

海研究院，作为公司科技创新、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的引智平台，已经开始发力。报告期内，高

效开发了市场急需的聚丙烯纤维料、熔喷料、薄壁注塑料，高密度聚乙烯中空料、高强度双峰薄

膜料、耐候棚膜用线性聚乙烯专用料等产品，公司聚烯烃专用料比率和市场影响力明显提升。此

外，通过专用料开发延伸产业链，已与下游防水材料、管材、食品包装加工企业初步建立了合作

关系。 

（二）下半年业绩增长点和未来发展规划 

1、业绩增长点 

（1）220万吨/年甲醇项目。2020年 6 月底投入试生产，预计下半年生产甲醇 110 万吨，按

目前外购甲醇和自产甲醇价差约 400元/吨测算，可以节约成本 4亿元左右。 

（2）240 万吨/年红四煤矿项目。2020 年 7月取得采矿许可证，下半年可投入试生产，自产

煤成本明显低于外购煤成本。 

2、重点项目建设 

（1）5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50万吨/年煤气化制甲醇装置、50万吨/

年甲醇制烯烃装置、25 万吨/年乙烯-醋酸乙烯聚合物（EVA）装置、3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该项

目计划 2020年 8月开工建设，2022年底建成投产。 

（2）300 万吨/年煤焦化多联产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300 万吨/年焦化、10 万吨/年针状

焦、苯加氢装置扩建至 12万吨/年、焦油加工装置扩建至 40万吨/年。该项目已于 2020年 5月开

工建设，计划 2021年底建成投产。 

（3）太阳能电解制氢储能及应用示范项目。项目共分两期，一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00MWp

光伏发电装置、10000 标方/小时电解水制氢装置。该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4 月开工建设，

计划 2020年底建成投运。 

（4）240万吨/年红四煤矿选煤厂项目。与红四煤矿配套的 240万吨/年红四选煤厂已经开工

建设。 

（5）丁家梁煤矿项目。《横城矿区总体规划（修编）》已完成并通过宁夏自治区发改委审查，

《横城矿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委托编制，为丁家梁井田与甜水河井田联合开

发项目核准奠定了基础。 

（6）40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月经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

《鄂尔多斯市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公司于本报告披露日前已收到乌审旗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文件《乌审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4×100万吨/年煤制烯烃示范项目一期 260

万吨/年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里格经济



开发区建设一期 260万吨/年煤制烯烃示范项目。该项目后续还需要经过国家环保部门的批复，公

司将加快工作进程，以尽早完成开工前各项审批手续。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附注五、32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中的披露，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开始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